附件1：

水电工程价格指数说明
1、 水电工程价格指数（以下简称价格指数）是根据我国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和办法，参考国内外通用方法，针对国内建设的大中型水电工程进行测算的。价格指数综合反映了全国和不同地区大中型水电建设项目建筑及安装工程投资随国家政策及外部市场情况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2、 自2006年调整价格指数计算基期以来，已历时五年，期间发布了新的造价编制规定、取费标准和定额，加之人工工资和主要材料价格变化较大，且用于测算基期调价因子权重的样本项目，部分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须进行替换，以修正调价因子权重。为与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规划保持同步并参照有关行业价格指数计算基期调整时间约5年的做法，自本期开始，以2010年下半年价格水平为基期发布水电建筑及设备安装工程价格指数。

3、 将原“综合单项价格指数”更名为“单一调价因子指数”。根据近几年主要材料的使用情况，增加粉煤灰作为主要调价因子内容。

4、 根据“环比”的概念，将原“水电建筑及设备安装工程价格指数（环比）”的计算修改为本期与上期相比的指数（即以上期发布的指数为基数100）。今后还将发布“水电建筑及设备安装工程价格指数（同比）”（即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的指数，以上年同期发布的指数为基数100）。
5、 根据近年来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及费用标准、施工工艺、施工技术的发展以及项目规模、调价要素占比等发生的变化，对价格指数测算体系中各调价因子权重、分部分项工程权重、分类工程权重以及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结构等进行了重新测算和调整，使之更符合于水电工程实际。
6、 综合价格指数按类型分为水电建筑及设备安装工程综合指数、建筑工程综合指数（又分为当地材料坝工程和混凝土坝工程两类）和设备安装工程综合指数。建筑工程又按土方开挖工程、石方开挖工程、土石方填筑工程、砌石工程、混凝土工程、钢筋制作安装工程、锚固工程、基础处理工程等八类分别测算了分类工程指数。设备安装工程又按水力机械安装工程、电气设备安装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和闸门及压力管道安装工程等四类分别测算了分类工程指数。同时还测算了单一调价因子价格指数，包括人工费，燃料、动力及主要材料，施工机械折旧和管理性费用，为全国平均价格。
7、 价格指数按地区分为全国综合、东北（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华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西北（包括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和新疆）、川渝（四川、重庆）、贵州、西藏、云南、华东（包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和福建）、中南（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

8、 价格指数计算中的综合权重及有关参数是在分析了全国近百个大中型水电建设项目建筑及安装工程投资组成基础上确定的。

9、 设备安装工程价格指数计算中未包括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
10、 价格指数计算所采用的基础价格资料是依托国家、地区和行业数据，在国家统计局公布和价格信息中心提供的反映国情国力的基本统计指标和价格信息的基础上分析确定的，内容覆盖了水电建筑及设备安装工程常用材料、机械、劳务、相关费用等上百类项目和上百家厂商，部分价格还参考了有关在建水电工程的实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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